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5〕746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
同意柳城县鸿艺丝绸有限公司及广西日田
丝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重点企业清洁

生产审核验收的通知

柳州市环境保护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》

（环发〔2008〕60 号）、《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

通知》（环发〔2010〕54 号）及《广西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

评估、验收技术细则》（桂环函〔2010〕949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经我厅组织专家组对企业进行现场验收，广西柳城县鸿艺丝绸

有限公司与广西日田丝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

及其成果符合规范要求，上报资料齐全，同意两家企业通过重

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验收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5 年 5 月 31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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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发改委、工信委、广西环科院清洁生产研究中心。


